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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619   证券简称：嘉泽新能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34 

债券代码：113039    债券简称：嘉泽转债 

 

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受让关联方持有的风能开发产业基金（宁夏） 

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合伙份额事项补充说明的公告 

 

 

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2 年

3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《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

公司关于受让关联方持有的风能开发产业基金（宁夏）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合伙份额的公告》。现就《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

于受让关联方持有的风能开发产业基金（宁夏）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合伙份额的公告》中相关事项补充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关于风能开发产业基金（宁夏）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控制

权的安排 

（一）本次交易完成前，风能开发产业基金（宁夏）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风能开发产业基金（宁夏）”）由普通合伙人

中车基金管理（北京）有限公司、开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及有限合伙

人中车资本控股有限公司、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力建设有限公司、宁

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，共五名合伙人组成，中车基金管理（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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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）有限公司、开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担任风能开发产业基金（宁

夏）的执行事务合伙人。任一合伙人均不能单独控制风能开发产业基

金（宁夏）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1、在投资决策委员会层面 

根据公司之前与中车基金管理（北京）有限公司、开弦资本管理

有限公司、中车资本控股有限公司、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力建设有限

公司签署的《风能开发产业基金（宁夏）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合伙

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原《合伙协议》”，原《合伙协议》的具体内容

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《宁夏

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风能开发产业基金的进展情况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1-073））的约定，风能开发产业基金（宁夏）项目

投资、退出，合伙企业投资标准的确立和变更等投资相关重大事宜的

决策由普通合伙人按照行业标准组建的投资决策委员会（以下简称

“投资决策委员会”）负责；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5 名委派的人员组成

（中车基金管理（北京）有限公司提名 2 名、开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

提名 1 名、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提名 1 名、中国电建集团山

东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提名 1名）。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事项，需要经

不少于 3名（含本数）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赞成方可形成决议，且中

车基金管理（北京）有限公司和开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对投资决策委

员会决策过程中所审议事项各拥有一票否决权。 

因此，任一合伙人均无法单独决策投资决策委员会决策事项。 

2、在执行合伙事务层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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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原《合伙协议》，中车基金管理（北京）有限公司和开弦资

本管理有限公司为执行事务合伙人，共同享有对风能开发产业基金

（宁夏）事务的执行权，包括但不限于决定、执行合伙企业的投资及

其他事务，代表合伙企业取得、持有、管理、维持和处置合伙企业的

资产，代表合伙企业行使作为被投资企业的股东或相关权益人所享有

的权利等。除原《合伙协议》另有约定外，执行事务合伙人职权事项

应当由两名执行事务合伙人共同协商一致后执行。 

因此，在执行合伙事务层面，中车基金管理（北京）有限公司和

开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无法单独享有上述风能开发产业基金（宁夏）

执行事务的决定权。 

3、在合伙人会议层面 

根据原《合伙协议》，合伙人会议审议事项除原《合伙协议》对

相关事项所需的同意数有明确约定的，获得相应的同意后可作出决

议；其他事项应经实缴出资额总和达到或超过合伙人的实缴出资额总

和的三分之二的合伙人的同意后方可作出决议。 

因此，中车基金管理（北京）有限公司和开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

无法单独就风能开发产业基金（宁夏）合伙人会议审议事项作出决议。 

（二）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嘉嵘新能源有限公

司将继受开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在原《合伙协议》项下的权利义务，

与中车基金管理（北京）有限公司共同担任风能开发产业基金（宁夏）

的执行事务合伙人。 

如前所述，包括上海嘉嵘新能源有限公司在内的任一合伙人均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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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单独控制风能开发产业基金（宁夏）。 

二、公司对风能开发产业基金（宁夏）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的

后续安排 

公司与风能开发产业基金（宁夏）各合伙人之间不存在有相关利

益安排的情形，不存在与第三方有其他影响公司利益安排的情形，公

司没有对风能开发产业基金（宁夏）的收购计划。 

公司将会密切关注风能开发产业基金（宁夏）的投资运作情况，

积极敦促基金管理人寻找符合公司发展需求的投资项目，并通过科学

合理的交易架构设计，尽力降低投资风险，保护投资资金安全。 

公司将严格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

—交易与关联交易》及相关法规要求，按照分阶段披露原则及时披露

相关事项的重大进展情况，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。敬请广大投资者

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

 

 

 


